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1          

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，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

令：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、被奴役、被遗弃和被蔑视的

东西的一切关系，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，再

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，他说：“可怜的狗啊！人家要把你

们当人看哪！”

    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，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

意义。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，这就是宗教改革。正像

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，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

头脑开始。

    的确，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，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

制代替了它。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，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，他

把僧侣变成了俗人，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。他把人从外在宗教

解放出来，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。他把肉体从锁链中

解放出来，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。

    但是，即使新教没有正确解决问题，它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

题。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俗人同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，而是同

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，同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。如果说

新教把德国俗人变成为僧侣，便解放了世俗教皇即王公及其整个

集团即特权者和伪善者，那么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极深的德国

人变成人，这就是解放全体人民。但正像解放不应以王公的解放

为限一样，财产的收归俗用也不以夺取寺院财产为限，而这种夺

取是由伪善的普鲁士最先实行的。当时，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

上最彻底的事件，因碰到神学而垮台了。今天，神学本身已被粉

碎，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的表现—我们的 status quo〔现

状〕—碰到哲学也要垮台。宗教改革以前，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

顺的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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